
枣庄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排序计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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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申请家庭结构、人均住房面积、入库时间等确定轮候排序计分。总分值相同的申请家庭，按照申请保障性住房轮候资格时间先后确定顺序。
一、按家庭结构计分（最高30分）
单身申请人计5分；夫妻两人的家庭计10分；夫妻（含离异或丧偶，下同）和1个未婚子女的家庭计15分；夫妻和2个未婚子女的家庭计20分；夫妻和3个及以上未婚子女的家庭计30分。
二、按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计分（最高30分） 
（1－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0）×30。
三、按纳入轮候库时间计分（最高20分）
申请家庭自纳入轮候库起，每满1年计4分，最高不超过20分。
四、国家、省、市文件规定并经市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应予以优先配售的其他群体（最高20分）
（一）享受国家抚恤定补优抚对象、见义勇为家庭、70岁以上孤寡老人家庭、现役军人家属、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以及夫妻一方达到49周岁以上的城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每户计15分。因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另计（10-伤残等级值）/2分。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病故军人遗属，另计5分，但总分不得超过20分。
（二）家庭成员中有1人属一、二级肢体残疾或一、二级视力残疾，计15分；家庭成员中有1人属三、四级肢体残疾或三、四级视力残疾的，计5分；其他残疾的计2分。家庭成员中有多人残疾的，分值可累加，但不得超过20分。残疾军人已享受第（一）款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加分的，不重复享受残疾群体加分。
（三）家庭成员中有1人属于引进人才的，专科及以下计８分，本科计12分，硕士研究生计16分，博士研究生计20分；家庭成员中有多人属于引进人才的，分值可累加，但不得超过20分。
（四）国家、省、市文件规定并经市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应予以优先保障的群体最高加15分。
申请家庭符合上述多种加分条件的，家庭加分总值不超过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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